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⾏政管轄權之設定

壹



管轄法定原則

⾏政程序法第11條第1項：「⾏政機關之管轄權，依其組織法規或其他⾏政法規定之。」第5項：
「管轄權⾮依法規不得設定或變更。」

管轄權不得無法規之授權依據下，由⾏政機關間以合議⽅式任意移轉或變更。

管轄權恆定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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⾏政管轄權之種類

團體管轄：中央或地⽅⾃治團體（憲法、法規、事務本質）

事務管轄權（§11 組織法規或其他⾏政法規）

單⼀機關（專屬）管轄 

■ 公平交易事件：公平會 
■ 電信媒體監理：通傳會 
■ 公職⼈員選務：中選會 
■ 智慧財產業務：經濟部智財局

⼟地管轄（§12 ⼟地管轄權之決定基準與順序）：專屬／非專屬 

■ 財政部各區國稅局：各區稅捐稽徵(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組織通則) 

■ 國科會：科學園區（科學⼯業園區管理局、南部科學⼯業園區管理
局、中部科學⼯業園區管理局） 

■ ⽔利署各河川局及各⽔資源局：各中央管河川治理（第⼀⾄⼗河川
局）及各區⽔資源管理（北區、中區、南區⽔資源局）務之辦理

層級管轄 

■ 中央：⼀級、⼆級、三級、四級機關 

■ 地⽅：府（地⽅政府）級、⼀級、⼆級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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⾏政權限之移轉

貳



權限移轉體系

法定管轄機關

管轄權法定原則（§11）
法
律
︑
法
律
具
體
或
抽
象
授
權
之
法
規
命
令

管
轄
權
法
定
原
則
之
例
外

⾏
政
組
織

私
⼈

移轉予同⼀⾏政主
體之其他⾏政機關 
(§ 15 ⾏程法)

移轉予地⽅⾃治團
體之⾏政主體 
(§ 2 三 地制法)

權限委任

權限委託

團體委辦

機關委辦

⾏
政
管
轄
權
之
移
轉 委託⾏使公權⼒ 

(§ 16 ⾏程法)

合法移轉要件：法規授權、移轉措施、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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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限移轉之要件

移轉之授權規範

移轉之意思表⽰

權限移轉之公告

立法委託

■ 法律⾃為委託，並因施⾏⽽⽣效不
待⾏政機關另為移轉之意思表⽰。 

■ 受託機關為原處分機關，無訴願法
第7條之適⽤

農⺠健康保險依農⺠健康保險條例第
4條第1項規定，賦予勞⼯保險局保險
⼈之法律地位，即概括授與其為保險
⼈之權限，並非由內政部授權賦予保
險⼈之法律地位。其以保險⼈之法律
地位⽽為⾏政處分，實即原處分機
關。

⾏政之權限移轉

⾏政程序法及訴願法之適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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⾏政委託與⽴法委託之區別

農⺠健康保險與老年農⺠福利津貼之發放，⾃應視其⾏政處分之法律性質與所⾏使權限之依據，⽽分
別認定其處分機關。原住⺠敬老福利⽣活津貼，其由不相隸屬之機關將權限之⼀部分委託勞⼯保險局
執⾏之情形，與老年農⺠福利津貼之核發相同，分別以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（現為農委會）或⾏政院
原住⺠族委員會為被告機關。（ ⾼⾏政法院94年3⽉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）

老年農⺠福利津貼申領及核發辦法第8條：「中央主管機關委託勞⼯保險局辦理下列業務；其所需經
費，由中央主管機關編列年度預算撥付之：……」

⾏政委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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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限移轉之法規依據

「⾏政程序法第15條及第16條規定之權限委任、委託，係指涉及對外⾏使公權⼒之
權限移轉，其得為委任、委託之法規依據包括憲法、法律、法規命令、⾃治條例、
依法律或⾃治條例授權訂定之⾃治規則、依法律或法規命令授權訂定之委辦規則，
並應就委任、委託事項具體明確規定，不宜以概括規定為之，亦不得為權限之全部
委任或委託。」

法務部96年12⽉14法令字第0960700882號令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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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限移轉之授權規範

■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7條：「各級政府機關為執⾏本條例所定相關事項，
除第四條、第⼗⼀條⾄第⼗四條外，必要時，得委任、委託或委辦相關機關執⾏。」 

■ 公司法第5條第2項：「中央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、委託或委辦其他機關辦理本法所規定之事
項。」 

■ 度量衡第6條第1項：「法定度量衡器之檢定、檢查及定量包裝商品之抽測，除由度量衡專責機關執
⾏外，主管機關得委託其他政府機關 (構) 、團體辦理。」 

■ 公路法第6條第2項：「市道、區道由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管理；縣道、鄉道由縣（市）公路主管機
關管理。但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公路主管機關認有必要，得與中央公路主管機關商定委託管理期限，
將市道或縣道委託中央公路主管機關管理。」第63條第2項：「汽⾞修理業、加油站具備完善之汽⾞
安全檢驗設備，經公路主管機關查驗合格發給證照者，得受委託為汽⾞定期檢驗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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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權法規之位階

⾏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⼀部分委任所
屬下級機關執⾏，所指授權⾏政機關移轉管
轄權之「法規」，原則上在法規範位階上⾄
少應與賦予原管轄機關管轄權之法規相當，
始符法治國之法律優越原則要求。因此⾏政
機關若依據較劃定其管轄權之法規位階更低
之法規移轉其權限予其他機關者，則該管轄
權之移轉固不具合法性；惟若上位法規明⽂

授權下位法規得⾃由形成權限之移轉與否，
則以授權法規作為管轄權移轉之法規依據，
應可認授權法規之位階係屬相當。汽⾞運輸
業管理規則第139條之1為上述權限移轉之規
定，雖與授權移轉之法規在形式上位階有所
不同，然因作為權限移轉授權基礎之汽⾞運
輸業管理規則尚有公路法第79條第5項之概括
授權，是其規定之合法性，應無疑義。

最⾼⾏109判483判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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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命令違法之法院不予適⽤

汽⾞運輸業管理規則係依公路法第79條第5項規定所授權訂定，然前揭公路法第79條第5項僅授權交通部
訂定有關汽⾞運輸業申請資格條件、立案程序、營運監督、業務範圍、營運路線許可年限及營運應遵⾏
事項與對汽⾞運輸業之限制、禁⽌事項及其違反之罰鍰、吊扣、吊銷⾞輛牌照或廢⽌汽⾞運輸業營業執
照之要件等事項之規則，並未涉及有關管轄權變動之授權。在⺟法本⾝已就管轄權⾏政機關予以明⽂之
情況下，縱如被告所辯汽⾞運輸業管理規則第139條之1第1項尚有交通部得就計程⾞客運業之違章裁罰另
委任或委辦之規定意旨，亦因違反⺟法有明⽂之管轄法定原則，及違反⾏政程序法第150條第2項：「法
規命令之內容……並不得逾越法律授權之範圍與立法精神」，本院亦得拒絕適⽤之。

北⾼⾏108訴更⼀4判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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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⾏公路法第79條第5項規定固無管轄權變動之明⽂授權，但該授權規定既將「汽⾞及電⾞運輸業申請
資格條件、立案程序、營運監督、業務範圍、營運路線許可年限及營運應遵⾏事項與對汽⾞及電⾞運
輸業之限制、禁⽌事項及其違反之罰鍰、吊扣、吊銷⾞輛牌照或廢⽌汽⾞運輸業營業執照之要件等事
項」等涉及⼈⺠財產權等基本權事項，明定其內容及範圍授權予交通部處理，則基於「舉重以明輕」
之法理，及增進⾏政效率，以貫徹利於執⾏公路法上開事項之立法意旨等節以觀，核與⼈⺠基本權無
直接關連性之權限移轉問題，可認為業概括授權⽽涵蓋在其授權意涵之中，始能確實達其授權⽬的。 
是於汽⾞運輸業管理規則第139條之1所為權限移轉規定，雖與授權移轉之法規在形式上位階有所不
同，然因作為權限移轉授權基礎之汽⾞運輸業管理規則尚有公路法第79條第5項之概括授權，是其規定
⾃具合法性。（ ⾼⾏109判646判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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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限移轉 
之 

溯及既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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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限移轉後原管轄機關之地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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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管轄權機關 被移入權限之機關

喪失原管轄權限 取得新管轄權限

不喪失原管轄權限 取得新管轄權限

不喪失原管轄權限 取得新管轄權限

真正管轄權移轉

不真正管轄權移轉

委託⾏使公權⼒



權限移轉之法律效果

權限委託 權限委任 委辦 委託⾏使公權⼒

原處分機關 委託機關 受委任機關 受委辦機關 受委託私⼈或團體

訴願管轄機關
委託機關或其直接上
級機關

受委任機關或其直接
上級機關

受委辦機關之 
直接上級機關

委託機關

⾏政訴訟被告 委託機關 受委任機關 受委辦機關 受委託私⼈或團體

國賠義務機關 委託機關 受委任機關 受委辦機關 委託機關

訴願法第7-10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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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限委託之訴願管轄機關

老農津貼之核發，⽬的為照顧老年農⺠⽣活，增進
農⺠福祉，其業務性質為給付⾏政。關於其業務之
執⾏，依老農津貼核發辦法第8條規定，就津貼之核
發及溢領催繳業務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即本件被告⾏
政院農業委員會委託勞保局辦理。是勞保局接受不
相隸屬機關即本件被告就該部分權限之委託⽽執⾏
其業務，其所為之⾏政處分，依訴願法第7條規定：
「無隸屬關係之機關辦理受託事件所為之⾏政處
分，視為委託機關之⾏政處分，其訴願之管轄，比
照第4條之規定，向原委託機關或其直接上級機關提
起訴願。」應視為委託機關即本件被告之⾏政處
分，⾏政院為訴願管轄機關。

北⾼⾏108訴435判決
中央主管機關委託勞⼯保險局辦理下列業
務；其所需經費，由中央主管機關編列年
度預算撥付之： 
⼀、本津貼之核發、溢領催繳。 
⼆、依本條例第四條之⼀規定出具開立專

⼾證明⽂件。 
三、約定⾦融機構開立專⼾。 
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六條規定應負擔
之本津貼，應按⽉撥付勞⼯保險局。

此為法定委託？或是意定委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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⾏政委託之訴願管轄機關

無隸屬關係之機關或公法⼈辦理受託事件所為之⾏政處分，為受委託機關或公法⼈之⾏政處分，
向委託之機關或公法⼈提起訴願。 

訴願法修正草案§7

1. ⾏政機關既將特定事務委託無隸屬關係之機關辦理，其處理權限即已移轉於受
委託機關，則受委託機關辦理受託事件所為之⾏政處分，即應以⾃⼰之名義為
之，⽽屬受委託機關之⾏政處分，爰將「視為委託機關之⾏政處分」修正為
「為受委託機關之⾏政處分」。  

2. 基於專業及權責之考量，以委託事務原屬委託機關事務管轄範圍，委託機關較
熟悉與該事務相關之法規、⾏政函釋及其適⽤，並有統⼀事務處理之權限，爰
修正以委託機關為此類事件之訴願管轄機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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⾏政協助之概念

⾏政程序法第⼗九條第⼀項規定：「⾏政機關為發揮共同⼀體之⾏政機能，應於其權限範圍內互
相協助。」、第⼆項規定：「⾏政機關執⾏職務時，有下列情形之⼀者，得向無隸屬關係之其他
機關請求協助︰．．．。」所謂「⾏政協助」，係指基於⾏政⼀體之機能，⼀機關於執⾏本⾝之
職務時，得向其他機關請求提供⾏政上之協助⽽⾔。若⼀機關並非執⾏本⾝之職務，⽽係請求他
機關依法為特定內容之⾏為，因受請求之機關為拒絕之意思表⽰，⾃得依⾏政訴訟法第八條之規
定，逕⾏提起給付訴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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⾏政受託⼈與⾏政助⼿之區分

1. ⾏政程序法所稱⾏政機關，係指代表國家、地
⽅⾃治團體或其他⾏政主體表⽰意思，從事公
共事務，具有單獨法定地位之組織。 

2. ⽽受託⾏使公權⼒之個⼈或團體，於委託範圍
內，視為⾏政機關；上開將公權⼒授與⺠間團
體⾏使之⽅式有直接由法律授與者，亦有由⾏
政機關以⾏政處分或⾏政契約⽅式授與者，該
受託⾏使公權⼒之個⼈或團體於受託⾏使公權
⼒之範圍內，具有與⾏政機關相當之地位，就
該公法上特定事項所作成⽽對外直接發⽣法律

效果之單⽅⾏為，不問其⽤語、形式，皆屬⾏
政處分，受處分之相對⼈認為該⾏政處分違法
或不當，⾃得對之提起⾏政爭訟。 

3. ⾄若⺠間團體或個⼈，在⾏政機關執⾏特定⾏
政事務時，受⾏政機關之委託予以協助，並按
其指⽰處理（完成）該事務，則屬⾏政助⼿
（或⾏政輔助⼈）；⾏政助⼿之⾏為，雖歸屬
該委託的⾏政機關，惟並無公權⼒，非獨立之
⾏政機關，亦不直接與第三⼈發⽣法律關係，
故與公權⼒受託⼈尚屬有別。

最⾼⾏104年度判字第490號判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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⾏政協助之擴張適⽤？

按「⾏政機關為發揮共同⼀體之⾏政機能，應於
其權限範圍內互相協助。」，⾏政程序法第19條
第1項定有明⽂。其立法意旨在使⾏政機關為達
成任務，得請求另⼀機關給予必要之協助，共同
發揮機能，達到互助、提升效率、便利事務之推
動。依其規定，並未限定具上下隸屬關係之機關
間不得以此模式為協助。故原判決以被上訴⼈
（國防部）雖為眷改業務之主管機關，並非均需
由被上訴⼈親⼒為之，得將相關業務交由下級機
關（總政治作戰局）協助辦理，並無違誤。且本
件被上訴⼈將眷改相關業務交由下級機關之總政
治作戰局協助辦理，即被上訴⼈授權所屬總政治

作戰局辦理眷改條例內原眷⼾法定說明會，⽽總
政治作戰局所掌理之事項，依國防部總政治作戰
局組織條例第3條第6款規定，包括「眷村改建政
策之企劃及督導事項」，則被上訴⼈授權其辦理
眷改相關業務，⾃無不合。再者，本件嗣由總政
治作戰局舉辦第l階段說明會及備具說明書，且
由該說明書所附⾼雄市「○○新村改建基地」原
眷⼾改（遷）建申請書末段所載「此致國防部」
等語，可知本件改建確係由被上訴⼈基於主管機
關之地位所進⾏，與上訴⼈所⾔「權限委任」，
尚無關涉。

最⾼⾏102判368判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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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轄權錯誤之法律效果

參



權限移轉未公告公報

⾏政程序法第15條第1項、第3項規定：「政機關得依法規
將其權限之⼀部分，委任所屬下級機關執⾏之。」「前2
項情形，應將委任或委託事項及法規依據公告之，並刊登
政府公報或新聞紙。」依此規定，⾏政機關將其權限之⼀
部分，委任或委託其他機關執⾏，即應將其委任或委託事
項及法規依據公告之，並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。若未踐
⾏上開程序，⾃難認已發⽣授與權限之效⼒。

最⾼⾏96判1916判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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⾏政處分無效

⾏政程序法第111條： 

⾏政處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⼀者，無效︰ 
⼀、不能由書⾯處分中得知處分機關者。 
⼆、應以證書⽅式作成⽽未給予證書者。 
三、內容對任何⼈均屬不能實現者。 
四、所要求或許可之⾏為構成犯罪者。 
五、內容違背公共秩序、善良風俗者。 
六、未經授權⽽違背法規有關專屬管轄之規定或缺乏事務權限者。 
七、其他具有重⼤明顯之瑕疵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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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效之判斷

1. ⾏政程序法第111條規定，⾏政處分無效之原因，除該條第1款⾄第6款之例⽰規定外，尚有該條第7
款「其他具有重⼤明顯之瑕疵者」之概括規定，⽤以補充前6款所未及涵蓋之無效情形。 

2. 其中第6款所謂「違背法規專屬管轄之規定」，主要係指對不動產或與地域相關聯之權利，所為之
⾏政處分⽽⽋缺⼟地管轄之情形，且該款已明定「法規有關專屬管轄之規定」，⽽就本件之核發
驗印證明，並無法規規定「專屬」屏東縣政府。 

3. ⼜所謂「缺乏事務權限」，係指⽋缺事物管轄⽽⾔，依體系解釋之結果，應限縮於重⼤明顯之情
事，諸如違背權⼒分立等憲法層次之權限劃分基本原則（由議會代替⾏政機關作成處分⾏為、由
教育⾏政機關核發建築執照、由衛⽣⾏政機關發給駕駛執照），這類瑕疵「如同寫在額頭上」，
任何⼈⼀望即知，已達重⼤明顯程度，⽅屬無效；如非屬重⼤明顯情形，⾏政處分未經授權⽽缺
乏事務權限者，為得撤銷⽽非無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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⾏政處分得不撤銷

⾏政程序法第115條： 
⾏政處分違反⼟地管轄之規定者，除依第⼀百⼗⼀條第六款規定⽽無效者外，有管轄權之機關如就該事
件仍應為相同之處分時，原處分無須撤銷。

第12條：不能依前條第⼀項定⼟地管轄權者，依下列各款順序定之︰ 
⼀. 關於不動產之事件，依不動產之所在地。 
⼆. 關於企業之經營或其他繼續性事業之事件，依經營企業或從事事業之處所，或應經營或應從事之

處所。 
三. 其他事件，關於⾃然⼈者，依其住所地，無住所或住所不明者，依其居所地，無居所或居所不明

者，依其 後所在地。關於法⼈或團體者，依其主事務所或會址所在地。 
四. 不能依前三款之規定定其管轄權或有急迫情形者，依事件發⽣之原因定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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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⽅主管機關條款

肆



主管機關條款之⾏政院⽴場

有關直轄市⾃治法規之主管機關可否規定為直轄
市政府所屬⼀級機關⼀節，按法律規定地⽅主管
機關為直轄市政府、縣（市）政府之事項，如其
性質能確定屬⾃治事項或團體委辦事項者，直轄
市、縣（市）⾃治法規得明定其主管機關為直轄
市政府、縣（市）政府之所屬⼀級機關。

⾏政院秘書長99年8⽉2⽇ 
院臺規字第0990101446號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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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⾼⾏往昔⾒解

建築師法第3條規定「本法所稱主管機關：在中
央為內政部；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；在縣
（市）為縣（市）政府。」之「地⽅主管機關條
款」係我國立法上以 ⾼⾏政機關代替⾏政主體
之習慣，故其規範意義應解為「直轄市」與「縣
（市）」公法⼈本⾝，僅在表明相關地⽅⾃治團
體有其管轄權限，⽽不應認其係限定直轄市政府
或縣（市）政府為主管機關，故無論是⾃治事項

的確認或委辦事項的規定，其均屬「地⽅⾃治團
體之權限」，從⽽取得團體權限之地⽅⾃治團
體，得基於⾃主組織權，決定其內部執⾏機關。
⾼雄市既依上開規定取得建築師懲戒之團體權
限，並依該市政府組織⾃治條例將此權限劃歸所
屬⼯務局辦理，則甲不服該停業處分，⾃應以⾼
雄市政府⼯務局為被告。

⾼⾏政法院103年2⽉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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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⾼⾏⾒解

地⽅⾃治團體享有憲法所保障之地⽅⾃主組織權，為法律上具
有⾃我負責處理⾃⼰事務之獨立⾏政主體，得因地制宜⾃主規
劃採取有效能之組織體，遂⾏地⽅⾃治團體內部任務之分派及
執⾏。依前揭地⽅制度法第18條規定，直轄市環境保護事宜，
屬直轄市⾃治事項，臺中市政府乃依其組織權限劃分⾃治條例
第2條規定，公告將⽔污染防治法及其⼦法之權限，劃歸由被
告掌理，⾃難謂被告非執⾏⽔污染防治法之權責機關。是以，
本件被告基於掌理⽔污染防治法之事務權限⽽為原處分，原告
對該處分如有不服，依訴願法第4條第4款規定，即應由臺中市
政府作成訴願決定。原告主張被告非執⾏⽔污染防治法之權責
機關，並指摘訴願決定違法，均非可採。

中⾼⾏105訴第329號判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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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主事務所在直轄市，未經依公路法第37條第1項第3款規定申請核准，⽽
擅⾃經營計程⾞客運業者，交通部公路總局有無依同法第77條第2項規定對該
公司予以裁處罰鍰並勒令停業之權限？

1. 依公路法第37條第1項規定，各該公路主管機關對於應由其管轄之汽⾞運輸業類型，既有審核其
申請合法與否的權限，則對其在申請獲准前，違章從事汽⾞運輸業之⾏為，⾃亦應有管轄權，以
盡其管制權責。 

2. 是對於未經核准，擅⾃經營計程⾞客運業者，依公路法第77條第2項規定裁處罰鍰並勒令停業，
其裁罰事務主管機關係依公路法第37條第1項第3款⽽定，即主事務所在直轄市者，由該直轄市公
路主管機關（即直轄市政府）管轄；在直轄市以外之區域者，歸中央主管機關（即交通部）管
轄。

最⾼⾏109⼤字第2號裁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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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⾼⾏之⾒解

勞基法之主管機關，依該法第4條規定，在直轄市
為直轄市政府，故臺北市政府就其轄內所發⽣之勞
基法事件，有事務管轄權限。惟依⾏政程序法第15
條第1項規定，⾏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⼀部
分委任所屬下級機關執⾏。查臺北市政府業以104
年10⽉22⽇府勞秘字第10437403601號公告，將
勞基法第78條⾄第81條「裁處」權限，委任所屬機

關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即被上訴⼈辦理，有該公告附
於原審卷可稽。依此，被上訴⼈以上訴⼈違反勞基
法第24條及第39條規定，依同法第79條第1項第1
款、第80條之1第1項規定，對之裁處罰鍰，並為公
布其事業單位或事業主之名稱、負責⼈姓名之處
分，尚難謂有⽋缺事務管轄權限之情形。

最⾼⾏108判196判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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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⾼⾏之偏離⾒解

發展觀光條例第3條規定：「本條例所稱主管機
關：在中央為交通部；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；
在縣（市）為縣（市）政府。」第24條第1項規
定：「經營旅館業者，除依法辦妥公司或商業登
記外，並應向地⽅主管機關申請登記，領取登記
證及專⽤標識後，始得營業。」第55條第5項規
定：「未依本條例領取登記證⽽經營旅館業務
者，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勒
令歇業。」 
在⾼雄市地區經營旅館業務，應向⾼雄市政府申
請登記領取登記證，對於未經領取登記證⽽經營

旅館業務者之裁處，權責機關乃係⾼雄市政府。
查本件被上訴⼈⾼雄市政府觀光局雖係⾼雄市政
府所屬機關，惟其如未經⾼雄市政府依⾏政程序
法第15條等相關法令授權委任，對於上訴⼈違反
發展觀光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，⽽應依同條例
第55條第5項規定予以裁處之⾏為，是否具處分
權限，即容有疑慮。此外，參以訴願法第4條第
4、5款、第8條關於訴願管轄機關之規定，可處
分管轄權限之歸屬，除影響⾏政處分之形式合法
與否外，尚涉及訴願救濟之審級利益。

最⾼⾏109判196判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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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⾼⾏之偏離⾒解

1. ⾏政訴訟法第133條前段規定：「⾏政法院於撤銷訴訟，應依職權調查證據；於其他訴訟，為維護公
益者，亦同。」準此，⾏政法院⾃應調查⾏政機關就爭訟之⾏政⾏為有無管轄權限，以維護⼈⺠之
權益。 

2. 產業創新條例第3條規定：「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：在中央為經濟部；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；在縣
（市）為縣（市）政府」產業創新條例在直轄市之主管機關為直轄市政府，是得依該條例第51條囑
託登記機關為註記登記之主管機關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，⽽非直轄市政府所轄之機關。 

3. 得基於產業創新條例主管機關地位，依該條例第51條囑託新化地政事務所為註記者，應為臺南市政
府⽽非被上訴⼈台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。被上訴⼈如未經臺南市政府依⾏政程序法第15條規定委任
權限，因被上訴⼈並非產業創新條例之主管機關，即無囑託新化地政事務所依該條例第51條為註記
之權限。

最⾼⾏109判451判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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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⾼⾏⾒解

最⾼⾏111上26判決

1. 產創條例第3條規定：「本條例所稱主管機
關：在中央為經濟部；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
府；在縣（市）為縣（市）政府。」第5條規
定：「(第1項)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得訂定地
⽅產業發展策略；訂定時，應會商各中央⽬的
事業主管機關。(第2項)各中央⽬的事業主管機
關得獎勵或補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，以推
動地⽅產業發展。」依本條立法意旨，可知產
業發展經濟事項，不僅是中央各部會之權責，
有關地⽅產業之發展亦屬授予各直轄市、縣
（市）辦理之⾃治事項。 

2. 產創條例第3條之「地⽅主管機關條款」係我
國立法上以 ⾼⾏政機關代替⾏政主體之習
慣，其規範意義應解為「直轄市」與「縣

（市）」公法⼈本⾝，僅在表明相關地⽅⾃治
團體有其管轄權限，故無論是⾃治事項的確認
或團體委辦事項的規定，其均屬「地⽅⾃治團
體之權限」，從⽽具有團體權限之地⽅⾃治團
體，得基於⾃主組織權，決定其內部執⾏機
關。 

3. 本件上訴⼈台南市政府經發局已依臺南市政府
經濟發展局組織規程第3條第4款規定享有有關
產業發展即與⼯業園區經濟事項有關之⼟地管
理事項，⾃具有⾏政程序法第11條所指之管轄
權，則上訴⼈依產創條例第51條規定囑託○○
地政事務所為系爭註記登記即無⽋缺管轄權
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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⾼⾼⾏最新⾒解

1. ⾜⾒地⽅⾃治團體享有憲法所保障之地⽅⾃主
組織權，為法律上具有⾃我負責處理⾃⼰事務
之獨立⾏政主體，得因地制宜⾃主規劃採取有
效能之組織體，遂⾏地⽅⾃治團體內部任務之
分派及執⾏。⽽依發展觀光條例第3條規定，
該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交通部；在直轄
市為直轄市政府；在縣(市)為縣(市)政府。此「地
⽅主管機關條款」係我國立法機關以地⽅⾃治

⾼⾏政機關代替地⽅⾃治團體之慣⽤體例，
其規範上意義應解為指涉「直轄市」與「縣
（市）」公法⼈本⾝，其僅在表明相關地⽅⾃
治團體有其管轄權限，並非限定直轄市政府或
縣（市）政府為主管機關，故無論是⾃治事項

之確認或委辦事項之規定，其均屬「地⽅⾃治
團體之權限」，取得團體權限之地⽅⾃治團
體，得基於⾃主組織權，決定其內部執⾏機
關。 

2. 依⾼雄市政府組織⾃治條例第6條第1項第8款
規定，⾼雄市政府下設觀光局即被告執掌管理
觀光旅館業之權限；⼜依⾼雄市政府觀光局組
織規程第3條第2款規定，被告下設觀光產業
科，負責「輔導管理觀光產業……等相關事
項」，⾜認⾼雄市已將旅館業管理之團體權限
事項，授權劃分予被告執⾏，故被告⾃屬發展
觀光條例第55條之有權裁罰機關無疑。

⾼⾼⾏110訴65判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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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層負責明細表

伍



分層負責明細表與管轄權之界分

1. 有鑑於⾏政機關職掌業務繁多、屬性各異，若凡事皆須經機關⾸長或主任委員決⾏，恐使其職務負擔
過巨，且可能損及⾏政效率。是以，⾏政作業實務上，向來各機關多實施有分層負責制度，依事務之
性質及權責輕重，分層授權，由各層級之單位主管負責決⾏，俾提⾼⾏政效率。 

2. 例如⾏政院早在1967年即發布有「⾏政機關分層負責實施要項」，要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⾏政機關
應實施內部授權分層負責。嗣2004年6⽉11⽇制定中央⾏政機關組織基準法時，於第8條第2項規定：
「各機關為分層負責，逐級授權，得就授權範圍訂定分層負責明細表。」明⽂賦予⾏政機關得訂定分
層負責明細表之規範依據。 

3. 基此，各⾏政機關依其處務規程或是辦事細則規定，若處理業務實施分層負責制度，多訂定有分層負
責明細表，以為逐級授權決定之準據。在此理解下，分層負責與⾏政管轄權分屬不同制度，不可混為
⼀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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⾏政決定違反分層負責明細表之法律效果

⾏政機關為提⾼⾏政效率所訂定之分層負責明細表，性質上屬其內部事務分
配、業務處理⽅式之⾏政規則。然⾏政處分之作成違反機關內部分層負責明
細表，在⾏政處分法釋義學上並非如同違反⾏政管轄權規定⼀般，必然會對
相對⼈構成具有外部效⼒之違法；毋寧該違反機關內部分層負責規定之⾏政
處分，須存有對處分相對⼈有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，始⾜當之。

參⾒：詹鎮榮，⾏政處分違反分層負責明細表之效果，⽉旦法學教室，第250期，
2023年8⽉，⾴14-1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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